
AW.17.114.CHL 

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通告 
有關：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
對象：全校學生 

逕啟者： 

本校為了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、豐富他們的人生體驗，現安排學生於上課時間內
參觀不同地方作戶外學習，有關活動詳情如下： 
  

日期： 2017年 11月 24日（星期五）當天上學及放學時間照常 
年級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
參觀地點： 

香港 
動植物 
公園 

香港公園 

衛生教育
展覽及 
資料中心 
及 

綠化教育
資源中心 

香港 
科學館 

賽馬會 
藥物資訊
天地 

賽馬會氣候
變化博物館 

車費： $ 31 $ 31 $ 42 $ 37 $ 38 $ 45 
午餐安排： 約於下午 1時返抵學校用膳 需自備午

餐，於參觀地
點用膳 

入場費： 全免 
服裝： 本校運動服 
注意事項： 1. 除特殊原因外，所有學生均需參加，不參加學生將留校溫習。 

2. 學生回校前須進食早餐。 
3. 參加學生必須遵從領隊教師的指示。 
4. 可帶備少量飲品及食物 
5. 家長送午膳時間為 12:30-12:45。 
6. 小一課後託管班、區本計劃功課輔及樂器班如常進行。 
7. 如 貴子弟符合領取綜援、半津或全津資格，將獲賽馬會全方位學習
基金或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支付車費。 

8. 倘天文台於當天早上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訊號，活動將改期，學生須
如常回校按時間表上課。 

9. 如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，戶外學習將改期，停課與否，則
遵照教育局宣佈。 
 

 

上述車費將自動從貴子弟之「智能卡繳費户口」內扣除，學生毋需攜帶款項回校
繳交。請家長填妥下列回條，並於 11月 2日（星期四）或前著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。 

 

此 致 

貴家長 

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蔡婉玲 

主曆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回  條》(114)           (回條必須交回班主任) 
敬覆者： 
 

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「全方位戶外學習日」的通告，並 

□ 同意 敝子弟於 11月 24日（星期五）參與上述學習活動。 
 

□ 不同意 敝子弟於 11月 24日（星期五）參與上述學習活動。 
 

此 覆 
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班  別: ________年級______班 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  _ 

請於適當的□內加        二零一七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